
�
�
�

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
广两湖办发〔2016〕42号 

 

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
广 元 市 白 龙 湖 风 景 名 胜 区 管 理 局 

关于进一步加强白龙湖亭子湖气象预警等 
安全监测信息发布和处置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区湖区管理局，机关各科室，市龙亭投资公司，市嘉桓渔业公司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要求，深刻吸取白龙湖

6.4 沉船事件血的教训，切实抓好白龙湖亭子湖（以下简称“两

湖”）气象预警等各种安全监测信息发布和处置工作，提升“两湖”

预警信息处置能力，最大程度避免、减少安全事故发生，降低灾

害损失，确保“两湖”流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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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充分认识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发布和处置工作的重

要性 

“两湖”为易受气象灾害影响的地区，大风、暴雨、强对流、

雷电等气象灾害以及由此引发的山体滑坡、泥石流、山洪、森林

火灾等次生衍生灾害时有发生。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掌握、收集、

分析、处置、跟踪相关安全监测信息，是防范应对各类安全事故

和气象灾害的关键环节，是有效减少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和保护

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。各县区湖区管理局、各相关企业、机关全

体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发布和处置工

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增强责任意识，勇于担当，全力做好“两湖”

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的收集、分析、传播、处置、跟踪等各

项工作。 

二、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

坚持“以人为本、预防为主，深入研判、及时发布，分级负

责、妥善处置”的原则，加快“两湖”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

发布处置工作体系建设。2017 年 1月 20 日前，各县区湖区管理

局、龙亭公司、渔业公司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收集、分析、

传播、处置、跟踪体系要全面建成，消除“两湖”安全预警信息

接收、分析、发布、传播、处置、跟踪“盲区”，确保安全预警

信息发出后，“两湖”辖区内相关旅游企业、经营业主、游船主、

值班人员等单位和相关人员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，及时做

好各种安全防范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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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全面提升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发布和处置能力 

（一）建立健全安全预警信息发布和处置工作机制。按照“事

权下放、分级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要求，各县区湖区管理局要尽

快建立健全“两湖”安全预警信息发布和处置工作机制，要会同县

（区）气象、应急、交通、海事、乡镇等部门细化本单位气象预

警等安全监测信息发布协作制度，构建科学高效、全面覆盖的信

息发布网络。同时，要充分发挥县区湖区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职

责，督促县区相关部门、辖区乡镇、相关企业建立健全气象预警

等安全监测信息发布制度，定期督促检查通报辖区内乡镇、部门、

企业等单位和个人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责任落实情况，对存

在的问题要及时整改。市龙亭公司、嘉桓渔业公司要严格落实国

有企业安全工作管理规定，建立科学、规范、高效的企业安全预

警信息处置工作制度。 

（二）规范安全预警信息接收、处置和发布工作流程。“两

湖”安全预警信息接收、处置和发布工作流程主要分为预警信息

接收（收集）、分析研判、发布（转发）、跟踪处置、总结等五个

环节。各县区湖区管理局、市龙亭公司、嘉桓渔业公司要结合实

际，科学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规范工作流程，确保预警信息发布

和处置工作取得实效。 

1.及时全面准确接受预警信息。各单位必须做到有专人（原

则上为信息员）第一时间及时、全面、准确接收（收集）市、县

（区）气象、应急等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，并通过多种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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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泛收集各种安全预警信息。 

2.科学分析研判预警信息。各单位接收（收集）市、县（区）

气象、应急等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后，要结合实际，及时科

学分析研判，做好相关预案。重大预警信息要迅速处置，启动应

急响应机制。 

3.迅速发布（转发）预警信息。各县区湖区管理局、局机关

各科室、市龙亭公司、渔业公司要把接收（收集）的预警信息迅

速发布（转发）到辖区相关单位和人员，接收和发布（转发）时

间不得超过半个小时，重大级别（Ⅱ级）以上预警信息接收和发

布（转发）不得超过 20 分钟，特别重大（Ⅰ级）预警信息要做

到第一时间发布（转发），不得延误。预警信息发布（转发）后，

要及时做好记录备查，实现痕迹化管理。 

要明确发布（转发）对象。各县区湖区管理局、龙亭公司、

渔业公司要对各自辖区范围内的乡镇、企业经营业主、景区码头

签单人员、游船主、公司基层站（所）、各类一线从业人员等单

位和个人全面摸排核实，确定预警信息发布（转发）对象，明确

联系电话和接收方式，确保基层准确无误接收。 

要畅通发布（转发）渠道。要建立相对固定的预警信息发布

（转发）网络渠道和平台，即时发布（转发）预警信息。要通过

电话、传真、电子邮件、手机短信、QQ 群、微信、门户网站等

多种渠道扩大预警信息发布范围和知晓面，确保预警信息发布

（转发）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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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及时做好重点区域、重点人群、重大预警信息跟踪处置工

作。对景区码头、经营企业、游船主、龙亭公司、渔业公司等重

点区域重点人群的重大预警信息发布（转发）工作，要认真及时

的进行跟踪，督促检查相关单位和人员对信息的接收和处置工作

情况，一抓到底、抓实抓细，环环相扣，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传

递和处置工作链条，不断链、不留缝，无盲区。 

    5.认真总结。要定期总结、分析，查找工作中存在的疏漏和

不足，及时弥补和改进。特别是重大预警信息发布和处置工作结

束后，要认真深入总结经验，不断提升气象预警等各种安全监测

信息发布处置能力和水平。 

四、严格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抓好队伍建设。“两湖”气象预警等安

全监测信息发布工作是一项复杂的、长期的系统性工作，各县区

湖区管理局、龙亭公司、渔业公司务必高度重视，主要领导亲自

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，要安排专门人员负责。各县区湖区管理局、

龙亭公司、渔业公司要明确1名分管领导和至少2名以上信息员，

具体负责此项工作。要选派工作认真负责、责任心强、业务能力

强的同志担任信息员，要明确信息员职责任务，定期组织开展业

务培训，提升信息员工作能力。信息员要坚守岗位，保持 24 小

时手机畅通。信息员因事请假，单位必须安排人员顶替，确保气

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发布和处置工作全天候 24 小时处于待命

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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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“两湖”办（市白龙湖管理局）牵头统一建立“两湖”系

统市级层面预警信息发布（转发）微信群、QQ 群，作为市“两湖”

办（市白龙湖管理局）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发布和处置工作

主要平台。“两湖”管理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和公司企业员工都要

加入该微信群、QQ 群，随时关注市局预警信息发布（转发）情

况，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切实做好预警信息的接收（收集）、发

布（转发）和处置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大经费投入，做好后勤保障。要做好气象预警等安

全监测信息发布和处置工作系统建设规划，积极争取财政专项资

金和各类项目资金支持，加大对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发布处

置系统建设和经费投入，为信息员配备必要的装备，给予必要的

经费补助，及时更新各类监测设备，确保安全监测设施和预警信

息发布处置系统的正常运转和日常维护。 

（三）逗硬目标考核，严肃追责问责。市“两湖”办将把“两

湖”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发布和处置工作纳入县区湖区管理

局和市龙亭公司、渔业公司年度目标考核，将会同市级有关部门

定期、不定期对各县区湖区管理局、市龙亭公司、渔业公司安全

预警信息发布和处置工作进行督促检查，并通报工作情况，对因

工作履职不到位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，将依法依规

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 

各县区湖区管理局、龙亭公司、渔业公司请于 2016 年 12 月

31 日前将《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安全监测信息联络员及信息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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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表》（附件 2）和工作开展情况书面报送市“两湖”办（信

息员：马勇，13881205196；马仕坦，18080738599；电子邮箱：

84432124@qq.com；值班电话及传真：0839-3270880 ）。 

 

附件：1.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发布

和处置工作流程示意图（试行） 
      2.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安全监测信息联络员及信息

员登记表 

 

 

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广元市白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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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气象预警等安全监测信息
发布和处置工作流程示意图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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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害性天气预警等各种安全监测信息发布与解除登记 
 ↓ 

灾害性天气预警等各种安全监测信息发布与服务总结 

市“两湖”办 
市白龙湖管理局 

县区气象、应急、安监、海事等部门
市龙亭公司 

市嘉桓渔业公司 

县区湖区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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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安全监测信息联络员及 

信息员登记表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名 职  务 办公电话（传真） 移动电话（手机） 备注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注：各单位要明确1名分管领导为联络员和至少2名信息员，

并在备注栏注明联络员或信息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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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2016 年 12 月 20 日 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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